
解釋字號 釋字第24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8年11⽉24⽇

解釋爭點 法院得以告發⼈為證⼈，並適⽤刑訴法強制到場規定？

解釋文 　　告發⼈為刑事訴訟當事⼈以外之第三⼈，法院如認為有命其

作證之必要時，⾃得依刑事訴訟法第⼀百七⼗八條關於證⼈之規

定傳喚之，無正當理由⽽不到場者，並得加以拘提，強制其到場

作證，以達發⾒真實之⽬的。基此，本院院字第四⼗七號解釋，

認對告發⼈得適⽤當時之刑事訴訟法第九⼗五條即現⾏刑事訴訟

法第⼀百七⼗八條之規定辦理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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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證⼈係依法院之命，在訴訟上陳述其⾒聞事實之第三⼈。此

項⾒聞事實為發⾒真實之重要根據，且有不可替代性。除法律有

特別規定外，不問何⼈於訴訟程序上，均有作證之義務。是故刑

事訴訟法第⼀百七⼗八條第⼀項規定：「證⼈經合法傳喚，無正

當理由⽽不到場者，得科以五⼗元以下之罰鍰，並得拘提之；再

傳不到者亦同」。俾藉訊問證⼈⽽達發⾒真實之⽬的。此為維持

社會秩序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告發⼈為刑事訴訟當事⼈以外

之第三⼈，法院如於訴訟程序中認有命其陳述⾒聞事實之必要

時，⾃得以其為證⼈⽽依上開規定辦理。本院院字第四⼗七號解

釋，認對告發⼈得適⽤當時之刑事訴訟法第九⼗五條即現⾏刑事

訴訟法第⼀百七⼗八條之規定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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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8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院字第47號解釋

刑事訴訟法第178條(71.08.04)

相關文件 抄張○宗聲請書

主旨：為台灣⾼等法院台南分院⺠國七⼗六年度抗字第⼆四四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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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終局裁定適⽤鈞院⼗八年院字第四七號解釋是否牴觸憲法，

呈請解釋事。

說明：

⼀、事實經過：

（⼀）緣聲請⼈於⺠國六⼗九年七⽉四⽇及翌⽇（五⽇）受台灣

台南、⾼雄地⽅法院檢察處檢察官拘提，拘提原因係傳喚聲請⼈

為「告發⼈」未到場，聲請⼈以被告有刑法第⼀百廿五條第⼀項

第⼀款瀆職罪之刑責提起⾃訴，經台灣⾼雄地⽅法院裁定「駁回

⾃訴」，台灣⾼等法院台南分院裁定「駁回抗告」⽽確定。

（⼆）按台灣⾼等法院台南分院⺠國七⼗六年度抗字第⼆四四號

確定終局裁定適⽤鈞院⼗八年院字第四七解釋，並謂：按除刑事

訴訟法第三條所列之檢察官、⾃訴⼈及被告為當事⼈外，告訴

⼈、告發⼈均為⼈證之⼀，是以司法院⼗八年院字第四七號解

釋：告訴⼈、告發⼈如經法院傳案作證⽽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，

得適⽤刑事訴訟法第九⼗五條（即現⾏刑事訴訟法第⼀百七⼗八

條）之規定辦理，所謂適⽤刑事訴訟法第⼀百七⼗八條之規定辦

理，並非必須於傳票上書明被傳喚⼈為證⼈，始得對之於合法傳

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時，處以罰鍰或拘提，蓋告發⼈既為廣義之

證⼈，⾃不必於傳票上硬把告發⼈改書為證⼈，才視為係傳喚證

⼈，⽽裁定「駁回抗告」。

⼆、對本案所持立場⾒解：

憲法第八條明文規定，⼈⺠⾝體之⾃由應予保障，除現⾏犯外，

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，按法定程序包括法定事由與法定程

序，⼆者須並存，缺⼀不可，並須有法律明文規定、無法律明文

規定即非法定刑事訴訟法無傳喚「告訴⼈」「告發⼈」之規定，

告訴⼈、告發⼈無到場義務，同法亦無拘提「告訴⼈」「告發

⼈」之規定，鈞院⼗八年院字第四七號解釋未依憲法第八條規定

非依法定程序（包括法定事由），不得逮捕拘禁，⽽拘提「告發

⼈」，顯有牴觸憲法。

三、聲請解釋之⽬的：

綜合上述，應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六

條規定提出違憲審查如左。並請解釋如下要點：鈞院⼗八年院字

第四七號解釋所持⾒解既⾜以侵犯⼈⺠⾝體之⾃由、與憲法第八

條規定相牴觸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三條規定應屬無效。

四、附件：台灣⾼等法院台南分院⺠國七⼗六年度抗字第⼆四四

號裁定影本⼄份。



謹呈

司法院公鑒

聲請⼈ 張○宗

中華⺠國七⼗六年⼗⼆⽉八⽇

台灣⾼等法院台南分院刑事裁定 七⼗六年度抗字第⼆四四號

抗告⼈

即⾃訴⼈   張○宗 男四⼗歲（⺠國○○年○⽉○⽇⽣）

被告蔡宏修 苗栗縣⼈業公（住略） 男年籍不詳業公現住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 蔡茂盛 男年籍不詳業公現住○○○

上抗告⼈因被告等瀆職案件，不服台灣⾼雄地⽅法院中華⺠國七

⼗六年五⽉⼆⼗六⽇裁定（七⼗五年度⾃字第五⼆五號），提起

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主 文 抗告駁回。 

理 由

⼀、⾃訴意旨略稱：被告蔡宏修、蔡茂盛分別係台灣台南地⽅法

院檢察處及台灣⾼雄地⽅法院檢察處檢察官（按：被告蔡宏修、

蔡茂盛現分別在台灣台北地⽅法院檢察處及法務部任職），蔡宏

修承辦台灣台南地⽅法院檢察處⺠國六⼗九年度偵字第⼀五⼀八

號及第⼆五三五號，⾃訴⼈告發推事紀俊乾、范秉閣、檢察官蔡

秀男等瀆職案件，經傳喚⾃訴⼈未到庭，竟囑託台灣⾼雄地⽅法

院檢察處拘提⾃訴⼈（⺠國六⼗九年度助字第⼀五五號），由被

告蔡茂盛辦理，令⾼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刑警隊員詹文政，

於⺠國六⼗九年七⽉四⽇，在⾼雄市拘提⾃訴⼈，翌（五）⽇送

⾄台灣台南地⽅法院檢察處。查憲法第八條明文規定，⼈⾝⾃由

應予保障，除現⾏犯外，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，⽽刑事訴

訟法及其有關法令、解釋、判例，均無得拘提告發⼈之規定，被

告等承辦⾃訴⼈告發之案件，原可調取卷宗詳查，不須命⾃訴⼈

出庭應訊，⾃訴⼈既係告發⼈，即不同於被告、證⼈、⾃訴⼈，



當無出庭應訊之義務，⾃可拒絕傳訊，被告等明知⾃訴⼈係告發

⼈，竟予濫權拘提，即有刑法第⼀百⼆⼗五條第⼀項第⼀款之罪

嫌，⾄被告蔡宏修就⾃訴⼈告發之案件，故意不予起訴部分，則

另案追訴等情。

⼆、按除刑事訴訟法第三條所列之檢察官、⾃訴⼈及被告為當事

⼈外，告訴⼈、告發⼈均為⼈證之⼀，是以司法院⼗八年院字第

四七號解釋：告訴⼈、告發⼈如經法院傳案作證⽽無正當理由不

到庭者，得刑事訴訟法第九⼗五條（即現⾏刑事訴訟法第⼀百七

⼗八條）之規定辦理，所謂適⽤刑事訴訟法第⼀百七⼗八條之規

定辦理，並非必須於傳票上書明被傳喚⼈為證⼈，始得對之於合

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時，處以罰鍰或拘提，蓋告發⼈既為廣

義之證⼈，⾃不必於傳票上硬把告發⼈改書為證⼈，才視為係傳

喚證⼈。本件被告蔡宏修承辦抗告⼈告發劉吉祥等瀆職案件，先

後⼆次傳喚抗告⼈未到場，乃依傳喚證⼈之程序，傳喚抗告⼈於

⺠國六⼗九年六⽉⼆⼗五⽇上午⼗⼀時四⼗分到庭應訊（予抗告

⼈之傳票雖寫告發⼈，惟查原卷辦案進⾏單則寫為「證⼈（告發

⼈）張○宗」。）因抗告⼈仍不到場，遞囑託台灣⾼雄地⽅法院

檢察處予以拘提，有台灣台南地⽅法院檢察處⺠國六⼗九年度偵

字第⼀五⼀八號卷可按。抗告⼈既⾃陳係「拒絕應訊」，其不到

場並無任何正當理由甚明，則被告蔡宏修以檢察官之⾝分囑託檢

察官蔡茂盛拘提抗告⼈到場，尚難認有違法之處，原法院以其在

第⼀次審判期⽇前訊問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認為被告之⾏為不

罰，依法駁回⾃訴，核無不合。抗告意旨，以對抗告⼈之傳票寫

明為告發⼈⽽非證⼈，竟於抗告⼈不到場時，適⽤拘提證⼈之程

序，拘提其到場，程序有違，以之指摘原裁定不當，非有理由，

應予駁回。

三、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⼗⼆條裁定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六 年 ⼗ ⼀ ⽉ 七 ⽇




